
理论园地本报新闻热线 _0731-84802117
编辑/李翔 美编/王诚杰 2024 年 07 月 25 日05

刘海燕 张文娟
2022 年 3 月， 最高人民检

察院和司法部印发了 《关于开
展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检察
监督试点工作的意见 》， 在全
国部署开展司法行政强制隔
离戒毒检察监督试点工作 。 A
市 检 察 机 关 坚 持 问 题 导 向 ，
整合刑事检察 、 刑事执行检
察 、 行政检察等多部门监督力
量，通过监督辖区内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刑满释放后未继续
执 行 强 制 隔 离 戒 毒 现 象 ，有
效遏制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脱
管漏管情况的发生， 取得良好
的效果。

一、案件基本情况和特点

强制隔离戒毒是一种在较
长时间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
行政强制措施， 部分吸毒人员
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后发现有
犯罪嫌疑或者 “主动求刑”，强
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 执行机
关和司法机关衔接不畅等 ，容
易产生 “以刑代戒 ”、脱管漏管
现象， 妨碍强制隔离戒毒工作
的系统治理 。 A 市检察机关对
2022 年来辖区范围内涉刑强制
隔离戒毒人员进行排查， 发现
有 81 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刑
满释放后未继续执行强制隔离
戒毒， 这些案件主要有以下特
点：

（一）所涉刑事案件罪名集
中。 A 市检察机关开展专项监
督，通过数据比对，发现被决定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疑似未执
行完毕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刑
事案件有 81 件，通过逐案调卷
审查， 查明这些人员所涉刑事
案件罪名主要包括贩卖毒品
罪 、容留他人吸毒罪 、盗窃罪 、
寻衅滋事罪等， 其中贩卖毒品
罪和容留吸毒罪两类罪名人数
占比高达 96.3%，其次是盗窃罪
和寻衅滋事罪。

（二）刑事案件多为轻刑实
刑犯罪。 从刑事案件的判决结
果来看， 上述未执行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均因刑事犯罪被判处
了 6 个月至 1 年 8 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且均为实刑，如胡某
强强制隔离戒毒案， 其因容留
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在刑期结束时，隔离强制
戒毒期间尚有 15 个月未执行 。
从宣告刑期来看， 被判处 1 年
以下有期徒刑占比 72.84%，判

处 1 年以上（不含）有期徒刑占
27.16%。 其中刑期 7 个月的最
多，占比 17.28%，其次是刑期为
1 年的，占比 14.81%。

（三）实际执行强制隔离戒
毒期限很短。 从强制隔离戒毒
决定和刑事拘留的时间来看 ，
多数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系在被
强制隔离戒毒的当日或次日被
刑事拘留， 实际执行强制隔离
戒毒期限很短， 仅有 4 人系执
行强制隔离戒毒两日以上才转
为刑事拘留， 从而由强制隔离
戒毒执行机关转交看守所执行
刑事拘留， 其中实际执行强制
隔离戒毒最长的也不足 3 个月
即转为执行刑事拘留， 甚至还
有人从未实际执行强制隔离戒
毒， 即在被刑事拘留后才被决
定强制隔离戒毒。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 ） 工作上重打击轻执
行。 根据《公安部关于对涉刑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剩余强制隔离
戒毒期限继续执行有关问题的
批复》规定，对于强制隔离戒毒
期限未满， 刑罚执行完毕或者
解除强制措施后未能继续送强
制隔离戒毒所执行的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 流散社会后再次被
公安机关查获的， 应当送原强
制隔离戒毒所执行； 剩余强制
隔离戒毒期限自查获之日起计
算。 因强制隔离戒毒期限较长，
部分吸毒人员存在 “主动求轻
刑” 以期逃避执行强制隔离戒
毒现象， 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被发现有犯罪事实后， 公安机
关往往降低警惕，给其通过“转

刑 ”获得 “提前自由 ”的可乘之
机。 转为刑事诉讼程序后，受限
于警力 、精力 、考核等原因 ，公
安机关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执
行强制隔离戒毒情况缺少跟
踪，对戒毒人员刑事拘留、刑罚
执行完毕后是否需要继续执行
强制隔离戒毒跟进不足。

（二）司法机关与禁毒部门
沟通协调不足。 根据《公安部关
于〈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管
理办法〉第 65 条规定执行问题
的批复》规定，刑罚执行完毕或
者释放时强制隔离戒毒尚未期
满的， 监狱或者看守所应当提
前 7 天通知原强制隔离戒毒所
和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 ，通
报上级主管部门。 监狱或者看
守所距离原强制隔离戒毒所较
远、 不方便转送的， 可以依照
《戒毒条例》 第 27 条第 2 款规
定就近送公安机关或者司法行
政部门管理的强制隔离戒毒所
继续执行。 因此，强制隔离戒毒
人员刑罚执行完毕后继续执行
强制隔离戒毒， 牵涉到强制隔
离决定机关、 刑事案件侦查机
关 、强制隔离戒毒所 、看守所 、
监狱等部门，所涉单位众多，要
落实继续强制隔离戒毒工作 ，
需要前述单位有关部门共同努
力。 由于工作内容各不相同、工
作衔接机制不健全， 强制隔离
戒毒人员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的
剩余强制隔离戒毒期限往往得
不到继续执行。 如有的看守所、
监狱接收罪犯时未单独建立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台账、 未依法
开展专门的戒毒治疗， 释放罪
犯时未审查强制隔离戒毒期限

是否届满、 未通知原强制隔离
戒毒所和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机
关就直接释放罪犯， 致使应当
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
人员流散社会。

（三）数据壁垒制约强制隔
离戒毒成效。 一方面，禁毒各职
能部门的数据汇集、数据分析、
数据应用呈条块分割状态 ，全
链条缉毒打击数据体系尚待开
发，未能释放大数据治理效能。
实践中， 因强制隔离戒毒决定
机关与强制隔离戒毒所 、 看守
所、 监狱之间缺乏有效的数据
共享， 无法实现直接推送强制
隔离戒毒人员刑罚执行信息或
对继续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的信息预警， 致使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出现脱管漏管， 即使流
散社会后被公安机关查获 ，其
脱管漏管期间亦不需要重新执
行强制隔离戒毒， 导致实际执
行强制隔离戒毒期限较短 ，强
制隔离戒毒决定成为 “一纸空
文”。 另一方面，涉毒人员信息
库未能与住宿登记、 廉租房申
请等社会管理数据系统有序链
接， 为查处漏管的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带来不便。

三、意见建议

（一 ）依法办案 ，源头上杜
绝“以刑代戒”问题的发生。 开
展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检察
监督工作， 有利于促进检察履
职与强制隔 离 戒 毒 工 作 同 向
提升 。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在
办理涉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案
件时要高度重视 ， 特别是在
办理容留他人吸毒等轻微刑
事犯罪时 ，加强释法说理 ，强
化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宣
传 教 育 ， 通 过 典型案例的警
示 、预防作用 ，形成有力震慑 ，
打消部分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试
图通过较短刑期的刑事犯罪逃
避较长期限的强制隔离戒毒的
侥幸心理。 刑事办案中，要坚持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根据 “孤证不为罪 ”原则 ，在仅
仅只有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况
下，不能定罪处罚 ，坚决做到不
错不漏、不枉不纵。

（二 ）深化合作 ，充分发挥
检察监督的中枢作用。 强制隔
离戒毒检察监督工作呈现出
“点多 、线长 、面广 ”的特点 ，检
察机关要坚持审慎谦抑、 双赢
多赢共赢等原则， 充分发挥法

律监督作用， 发现强制隔离戒
毒人员涉嫌刑事犯罪时， 要注
意审查证据， 在讯问犯罪嫌疑
人时，阐明法律规定。 充分发挥
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 融合刑
事检察、行政检察、刑事执行检
察工作职能和特点， 利用多种
渠道、 采取多种方式受理强制
隔离戒毒人员 及 其 近 亲 属 的
举报和投诉 ， 提升强制隔离
戒 毒 工 作 的 法 律 监 督 效 能 。
健全沟通协作机制 ， 牵头召
开联席会议 ， 定期通报强制
隔离戒毒工作情况和检察监
督情况 ，加强各单位间的信息
互通、协作配合，共同研究戒毒
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 热点
问题，并提出应对措施。 同时，
除了紧盯 “以刑代戒 ”、 脱管
漏管等执行环节 ， 还要关注
强制隔离戒毒决定 、 变更环
节 ，实现检察监督动态化、链条
化、全面化。

（三 ）健全机制 ，有效防止
刑罚执行完毕后强制隔离戒毒
人员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 公
安机关 、强戒所 、看守所 、监狱
等机关要聚焦各自的职能职
责 ，明确责任 ，完善措施 ，进一
步畅通数据共享渠道，健全、完
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移送制
度， 特别是监管场所要强化对
强制隔离戒毒期未届满的刑满
释放人员管控排查， 实现刑罚
执行与强制隔离戒毒的有效衔
接，确保强制隔离戒毒决定执
行到位 。 在强制隔离戒毒人
员 涉 嫌 的 刑 事 案 件 办 理 、执
行的各环节之间 ， 将强制隔
离戒毒决定书 、 强制隔离戒
毒诊断评估手册 、 需继续执
行强制隔离戒毒通知书等文
书一并随案移送 ， 避免强制
隔离戒毒人员的接收机关出
现信息缺口 。 刑罚执行完毕
或释放时强制隔离戒毒尚未期
满的 ，监狱 、看守所应当提前 7
天通知原强制隔离戒毒所和强
制隔离戒毒决定机关， 确保刑事
处罚与强制隔离戒毒无缝对接，防
止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脱管、漏管
现象发生， 解决刑罚执行期满
仍需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吸毒
人员监管缺位和各部门之间协
作配合不畅等问题。 必要时，建
议加强顶层设计， 实现各部门
信息互通和无缝对接。

（作者单位：新化县人民检
察院 ）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刑满释放后
“以刑代戒”的原因和对策分析

以 A市涉刑未执行强制隔离戒毒案件为例

检察人员在 A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现场检察。


